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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江苏超力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超力”）控股权乃至 100%股权，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红墙股份；证券代码：002809）自 2016

年 12月 22日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 2016年 12月 22日、2016 年 12月 29日披

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7）及《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6-028）。经核实及论证，公司明确相关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开市起转入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具体情况请参见 2017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以及 2017 年 1月 13日披露

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 

公司原计划于 2017年 1月 22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17年 1月 20 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并预计继续停牌时

间不超过 1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拟购买江苏超力控股权乃至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江苏超力目前的全体股东为吴建华、王爱军、黄立军、薛栋、吴素梅、薛勤生、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孙祥民、孙健、裴小洁、耿德兰及吴亚萍等 11 名自然人，以及徐州丛鑫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徐州光环钢管销售有限公司等 2名法人。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江苏超力及其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公司拟以现金购买江苏超力股权，因此江苏超力各股东不会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 

经协商，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各股东所持有江苏超力股权，不涉及发行股

份。 

3、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江苏超力由全国劳模吴建华先生领导创建，集混凝土工程化学建材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专业化技术服务为一体。江苏超力主营混凝土系列外加剂、桥

梁孔道压浆料（剂）、路面用系列填缝材料等化学建材，在道路、桥梁等工程领

域拥有多年的混凝土外加剂经营经验，且拥有一批成熟的销售人才。江苏超力与

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同属混凝土外加剂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1）标准，该行业属于“专用化学产品制造”（C266）下的“专项

化学用品制造”（C2662）行业；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年修订），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2016 年 12 月 21 日）主要股

东持股情况 

1、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刘连军 38,288,700 47.86% 

2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00 15.00% 

3 深圳市富海灿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7.50% 

4 吴尚立 1,616,800 2.02% 

5 王宏宇 433,000 0.54% 

6 何元杰 245,000 0.31% 

7 王晨清 235,000 0.29% 



8 杨呈建 131,500 0.16% 

9 姚弘辉 130,000 0.16% 

10 黄海燕 130,000 0.16% 

 

2、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潘雅香 74,900 0.09% 

2 叶忠文 73,700 0.09% 

3 李燕 70,100 0.09% 

4 张宇霞 61,505 0.08% 

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汇富 190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6,000 0.07% 

6 陶路 46,900 0.06% 

7 林琪 43,000 0.05% 

8 何泳欣 41,500 0.05% 

9 王晓泽 38,000 0.05% 

10 和平 34,000 0.04% 

 

三、公司在停牌期间所作的主要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选

聘了各中介机构，并与江苏超力股东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沟通、

交流和谈判。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进行设计，并将方案与相关各方进行了沟通、咨询和论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排。各中介机构正在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江苏超力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同时，公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对其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进行了自查，且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延期复牌的原因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具

体方案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相关工作难以在首次停牌后 1个月内完成。

为确保本次交易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本次交易事项的顺利进行，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证券价格异常波动，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7年 1月 20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争取在 2017年 2月 20日（星期一）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但拟继续推进的，公司

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并在议案通过之后向深交所申请继续停牌。公

司未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董事会和深交所同意的，

公司股票将于 2017年 2月 20 日恢复交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

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 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

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 3

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与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按

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停牌期间，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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